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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形势政策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
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中央和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，为规范学院对举办

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的管理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各单位以及挂靠我校的各类协会、

学会等社团举办或联合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

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、沙龙等。校外单位租用我校场所举办的报告

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活动按本办法管理。

第三条 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

座、论坛，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，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守国

家法律法规。

第四条 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

座、论坛，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，努力营造良好的校

园文化环境，维护学校稳定和改革发展的大局。要贯彻学术研究无

禁区，课堂讲授有纪律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

和有害思潮。对有错误观点和有害思潮要予以制止，及时纠正，消

除影响。

第五条 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

论坛等活动的主办单位必须是学校的正式组织机构，包括机关部门、

学院（系）、直属单位、学术机构、群众团体及经学校批准的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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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团。不得以个人名义申办面向师生员工的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

论坛等活动。

第六条 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

座及论坛等活动，要坚持“谁主办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行分级审批，

加强归口管理，做到守土有责。主办单位应对本单位或挂靠本单位

的研究机构（含协会、学会等）拟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

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的内容以及拟邀请报告人的有关情

况进行认真了解，严格审查把关。

第七条 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

座、论坛实行一会一报制，按规定履行申请、审批、备案手续。

第八条 审批程序

（一）以学校名义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

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活动，由承办单位填报《西双版纳职业技术

学院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审批表》，提前一周经承办单位

主管校领导审批后，报党委宣传部备案。

（二）学校机关部门、基层单位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

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活动的审批备案程序：

1.主办单位审核。主办单位严格审核报告人身份及报告会、研

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的内容，填写《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报告会、

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审批表》，由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审核同意。

2.报相关主管部门审核。学术类的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

坛报社会科学处审核；境外专家担任报告人的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

座、论坛需同时报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核；团学组织举办的非学术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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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报团委审核；其他类活动经部门负责

人同意后报党委宣传部审批。

3.审核完成后，应提前一周报党委宣传部审批或备案；境外专

家担任报告人的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，应提前十五天提出

申请。

4.在网络、新媒体上举办报告会，统一由党委宣传部审批。

5.校外单位借用学校场所举办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及论坛等

活动，必须从严控制。由场地所属单位审核，党委宣传部审批。出

借场所必须严格执行学校公用房管理有关规定。未经批准一律不得

举办。

第九条 各单位牢固树立政治意识、责任意识，严格履行程序。

对因疏于管理而造成不良政治影响、不按审批程序擅自举办活动、

审查审批不严或者擅自出借场地影响校园稳定的行为，学校将严肃

追究相关单位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凡与本管理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